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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乐教传统的文化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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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初始时期“乐”主要以“祭祀乐”的形态呈现，抒发的是一种宗教情感。随着文化氛围与社会环境的改变，“乐”

更多的以“礼乐一体”的面貌存在。为了保持“乐”的独立性并提升其价值，儒家在“制礼作乐”的基础上将“祭祀乐”转

化为更符合时代需求的“雅乐”，“乐”便与社会伦理、道德教育紧密相连，体现出儒家“乐教”理性与神性杂糅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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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在原始宗教仪式中的地位极其重要，作为沟

通天人的工具它将由外物映射至人内心而引起的各种

情绪与想象，并同神话思维、宗教观念、巫术信仰等

深层心理感受融为一体，以韵律节拍的形式抒发出来。

音乐的出现证实了人们有表达情感的需要及驾驭表现

方式的能力，也说明了人类产生了在精神上实现神圣

连接的渴望。“乐教”是先秦儒家学术领域中的重要内
容，它以充分展现情感又极具原始神秘色彩的“乐”为
手段，通过达至心灵的美感触动和驯化民情的教育来

实现自己掌邦国施教化的职责。先秦儒家对音乐原始

文化意蕴的深刻认知，对积极运用音乐感化心灵的强

调，对音乐社会价值的格外肯定，是其他先秦诸子所

不能比肩的，正是先秦儒家对“乐”独有的敏感性，促
使系统的“乐教”理论形成。 
历代学人主要关注的是儒家“乐教”的社会意义及

教育功能，而对其源起和文化涵义的研究则稍显单薄。

实际上，要真正了解先秦儒家的乐教观，必须从它对

“乐”的原始文化意蕴的同向认知谈起，透析其“乐教”
主张中蕴藏的原始神话−宗教思维，与伦理价值观结
合观察，并辨明其自身对“乐”的态度转变，这样才能
展现出先秦儒家思想历程的发展演化，从而了解先秦

儒家“乐教”的真正含义。 
 

一、祭祀乐：儒家首重之乐 
 
先秦时期，“乐”是一种集歌唱、舞蹈、奏乐为一

体的综合性艺术表现形式。正所谓“诗言志、歌永言、
声依永、律和声”(《尚书·尧典》)；“诵《诗》三百，
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墨
子·公孟》)；“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
八阕”(《吕氏春秋·古乐》)。乐的本原面貌是如此灵
动多姿，与之相应，从古至今人们对“乐”之起源亦有
各种推测，有人认为音乐起源于劳动，“劳动实践本身，
给予音乐以内容。劳动的动作和呼声，给予音乐与舞

蹈以节奏和音调。” [1](2)有人认为音乐起源于对自然界

各种声音的模仿，风摇水激编织出第一首欢快的歌；

有人认为音乐起源于人类抒发内心情感的动物本能；

亦有人认为音乐的产生与巫术活动密切相关，王国维

于《宋元戏曲考》中直接叹问“歌舞之兴，其起于古之
巫术乎”? “乐”之起源如此众说纷纭，不仅与社会发展
水平、科学知识掌控程度的变化相应，与立论扬说者

的知识背景及认知角度相关，更与“乐”这一名称指代
的概念范围息息相连。从广义来讲，凡是具有节奏的

音调组合均可称之为“乐”，那么以上诸说则自有其合
理之处，但如果从先秦儒家视角考察，其所认同的乐

不但要有综合性的表演形式，更是一种超于人间、凝

结宇宙力量的神异存在，它既是伦理现实的，又是威

严神秘的。由此，先秦儒家接受和推广的音乐并非普

泛意义上的乐舞，而是受人们敬奉和信仰的祭祀乐。 
从综合表现力上讲，祭祀乐作为娱悦祖魂神灵的

有效方式及祭祀仪典中烘托氛围表达情绪的工具，为

了辅助祭祀仪式实现连接天人、上传下达的预定功能，

它必须有足够的活力与感召力，尽可能地引起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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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认同唤醒肃穆的神秘感，而仅用音阶变化来刺激

听觉是无法完全激发人类激情的。由此，诗、乐、舞

三位一体的音乐表现形式以相互配合、彼此需要的成

熟形态出现在祭祀活动中，全方位地触动人类感官，

不但唤起人们对于表达的强烈渴望，而且将人类的宗

教热情展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祭祀对于狂热的需

要，先民沟通人神、表达情感的向往，共同激发了祭

祀乐的产生，而祭祀乐的综合形态也将先秦古乐塑造

得更为立体。 
从发生机制上讲，乐舞的节奏和韵律是震撼人心

的节拍被不断重复而引发的感受，先民将这种感受与

神的喻示联系起来，希翼以声音和肢体的表达将自己

的心境传达给神灵，从而实现人与神的通感。在祭祀

仪式中，乐是人类达到超验心境，与宇宙天地、祖先

神灵实现精神契合的前期准备和必要手段。“乐感天
人”“乐通天地”“乐通鬼神”不只是先民潜在的心理需
求，更是一种执著而强烈的信仰。天人之间的感应系

统一旦通过乐舞建立，那么人们对于乐声的认知就不

仅限于生理上的反映，而是又将其内化为精神意识的

一部分，用以引导灵魂与鬼神的接续，并抒发宗教情

感。人们“在祭祀乐舞这类艺术化了的形式中，证实了
自己的所知所感，精神意识的东西与乐舞的表演、音

声的感荡相互融合、共鸣，从而达到情与理、心与声、

现实与非现实的统一”。[2](44)同时代的先秦儒者其心理

机制亦与之相类，虽然孔孟之说有较强的伦理性和思

辨性，但祈求“神人合一”的虔诚仍深植内心，在他们
看来祭祀乐抒发的是一种宗教情感，是精神寄托与现

实请求的象征，因此先秦儒家对此类音乐十分重视，

更从神道设教出发，在强调乐之关键性的同时为自己

的乐教理论找到一个神圣的来源，希望将原本灵活的

心理体验仪式化、固定化，以理论的而非宗教的形式

提升人的精神境界。 
从文化背景上看，胡适先生曾在《说儒》篇中指

出孔子时有所谓的“君子儒”和“小人儒”，“小人儒”的
特点之一就是“他们也有他们的职业，那是一种宗教的
职业：他们熟悉礼乐，人家有丧祭大事，都得请教他

们”。[3](183) “当时的儒者是各种方面的教师与顾问。丧
礼是他们的专门，乐舞是他们的长技，教学是他们的

职业。”[3](192)正是反复地观察乐舞表演，甚至长时间

主持祭祀乐舞活动，才使得先秦儒者对于“乐”的性质
有如此深刻的体验，并由衷地认同乐与祭祀、神、巫

术之间的紧密联系。在儒家视野下，祭祀乐是完整乐

舞的开端，这是因为早期阶段较有规模的乐舞均在祭

祀仪式中表演。在形式上它满足了表达情感、配合仪

式行为的需要，在实质上它实现了献媚祖先、愉悦神

灵的功能，体现了整个祭祀活动的主旨与核心。在乐

以娱神的神话观的影响下，尊崇乐声沟通鬼神、天地

的作用，成为先秦儒家音乐文化意识中一个比较突出

的特点。 
在儒家学说体系中，“乐”的神圣性与功能性始终

如一，但其宗教性和神秘性却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掩

藏于社会性与伦理性之下。从祭祀仪典中走出的“乐”
虽不至于被彻底消灭，却改头换面，较少以祭祀乐的

形态出现，而是通过与“礼”的相互交缠，以礼乐一体
的面貌存在。 
 

二、礼乐一体：乐的存在方式 
 
祭祀乐肇始远古，而“按照《说文解字》的‘事神

致福’的定义和王国维《释礼》的解释，则有祭献之事
时就已经有礼存在。无论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看，

还是从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来看，所谓礼在远古时代就

已经存在。”[4](23)则“乐”与“礼”皆起源久远，又均与祭
祀活动密切相关，因此二者因时因势而关联，从不同

角度审视会发现“礼”与“乐”的交错始终如一。 
1. 从概念的涵盖面讲，礼包含乐，乐曲的演奏、

乐舞的表演是礼仪、礼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乐”以
节拍、韵律的形式抒发情感、表达意义，作为“礼”的
辅助，为礼典的举行营造氛围与环境。又“乐的活动及
其方式，在相当程度上集中反映了礼的等级规范与观

念。”[2](52) 

2. 从礼与乐的文化功能和现实意义上讲，礼与乐
是平级相交的关系，二者利用不同角度和方法规范疏

导人们的行为，养成儒家期望的心理结构。“礼”是通
过仪典与等级的差异而辨别确认行礼者的身份，并以

此引导其行为走向，“乐”则是通过触动人的情感而净
化灵魂，将生发于外的五声八音导入内心转化为自我

约束、自我提升的内在要求。正如《礼记·文王世子》
所言：“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
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

恭敬而温文。”“乐”与“礼”内外共举，相互配合，密无
间隙。 

3. 从宣泄人的情感意识、塑造心境的功能上讲，
礼乐是一体的。在祭祀仪典这类神圣氛围中，以“礼”
规行的同时，“乐”感心灵，“礼”内化为“乐”，触动人
的神经，“乐”外化为“礼”，以有节有度的方式表达情
感心理。因此，“从宽泛意义上讲‘乐’就是所谓的‘礼’，
原始乐舞的本质意义是宗教的神迷的狂热情感表达与

象征，因此在远古的祭祀活动中乐与仪式一词代表的

意义相同，它以歌唱、曲调、舞蹈的形式演绎了礼，

与仪礼融为一体。”[4](25) “乐”与“礼”一开始就统一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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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先民的祭祀仪式中。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乐”与“礼”始终交缠，
即便到了所谓“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乐舞与礼
仪也保持着密切关联，无论是祭祀、庆典、飨宴还是

出入迎送，都是乐舞与礼仪联袂表演的场合与时机。

“乐”与“礼”作为祭祀活动中不可或缺的表达方式，在
执行仪典的过程中彼此配合、相互包容，“礼乐一体”
成为它们的存在方式，更使它们的价值得以体现。 
随着“礼”政教工具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其宗教意

味甚浓的原始意义渐变为其内涵的一个分支而隐性弱

化。“乐”的性质也发生变化，人们更加重视其娱乐价
值与社会性，得以张扬的是它的现世意义。而睿智的

先秦儒者在高扬伦理的同时，又以礼乐并举传承了远

古时期祭祀乐与祭祀礼合二为一的精神。他们深刻地

认识到，成功地以乐行教不能忽略乐的宗教性来源，

亦不能将乐与礼单独抽离，只强调其神秘的通感的力

量而忽视其伦理规范的能力，于是，儒家将“祭祀乐”
转化为更符合时代需求的“雅乐”，这既是礼乐一体的
伸张又是礼乐一体的遗迹。这一转换的成功，不但为

儒家乐教的实施提供了神圣的来源和坚实的材料基

础，亦引导了中国音乐的分层。 
 

三、雅乐：乐的衍生 
 
在先秦儒者看来，最庄重、内涵最丰富的音乐就

是在祭祀仪典上反复奏响的祭祀乐，于是在周初“制礼
作乐”的基础上，儒家对祭祀乐进一步扩展，从中引申
出一种在内容与形式上承袭祭祀乐，并兼采前代所传

古乐，主要用于各种仪典宴会场合的典雅纯正的音乐

——雅乐。可以说是儒家对“礼乐一体”的认同刺激了
雅乐的诞生，使“雅乐”作为一种音乐形式兼具祭祀乐
与政教乐的作用，以一个更宽泛的含义代替了“祭祀
乐”在儒者心目中的地位。其“表演的目的是表达君子
的志向、称颂先王之道、修身养性、和睦家庭、治国

平天下，故又推崇之为‘德音’。”[5](23)雅乐源于祭祀乐，

却又根据时代的要求有所变化，与社会伦理、道德教

育的联系更为紧密。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以“郑卫之音”“桑间濮上之

音”为代表的“俗乐”兴盛起来，并依靠其鲜活的生命力
与表现力保持着与“雅乐”相争的态势。俗乐短小精悍、
旋律性强、力求愉悦心情而无需顾及教化价值的特点，

使其风头始终保持强劲，从而让儒家推进雅乐的进程

显得步履维艰。面对“俗乐”与“雅乐”的相较相争，先
秦儒者对“俗乐”的态度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最初坚
决抵制、极力排斥，“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论语·阳

货》)、“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

灵公》)、“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
烦志，齐音傲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礼
记·乐记》)、“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
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

行私而不可止也”(《乐记》)；其后逐渐承认甚至接受
“俗乐”的存在，“今之乐，犹古之乐也”(《孟子·梁惠

王下》)。先秦儒家音乐思想在情与理、教化与享乐的
挣扎中不断变化。可以说面对音乐世俗化的快速发展，

先秦儒者已无力回天，他们不再希求完全摒除“俗乐”，
而是在“雅”与“俗”中寻找制衡点，在给“俗乐”留下生
存空间的同时，力求将“雅乐”发扬光大。其积极宣传
和造势的努力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身体力行。儒家先圣孔子精通乐器、乐理，

“学鼓琴师襄子”(《史记·孔子世家》)，“语鲁大师乐” 
(《论语·八佾》)，“闻弦歌之声”(《论语•阳货》)，
知政教民生，他凭借自身良好的音乐素养对雅乐进行

了一番整理，正所谓“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
《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三百五篇孔子
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
在教学中孔子更是反复强调雅乐在育人化心方面的重

要性，广泛推行其乐教观，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
于乐”(《论语·泰伯》)，将谙习雅乐看做是修身立业
达于最高阶段的标志。而《荀子·乐论》及先秦儒家

音乐理论的集大成之作《乐记》都是承孔门乐教精神

而来，均表现出对雅乐的高度推崇。 
其二，倡导雅乐的下移。战国时期是雅乐与俗乐

真正交融的时期，宫廷的雅乐下移与俗乐结合，同时，

民间的音乐继续自身的发展，并且传至宫廷。这种结

合可以防止俗乐的势力过度发展将雅乐全盘颠覆，而

用一种折中的方式存留雅乐。雅乐的下移是历史的必

然，儒家倡导“雅”“俗”结合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虽然
二合一的产物不能保有雅乐的全部特征，但这总好于

毫无孑遗，至少为雅乐留下了一定的发展空间。 
其三，形成一套完整的“乐教”理论，以“雅乐”的

伦理化和政教化制止世俗化。雅乐得以依存的“礼乐文
化”基础在先秦社会变革中逐渐崩塌，因缺少广泛的文
化认同，雅乐的继续存在变得十分艰难。为应对此种

情况，先秦儒家坚持以“雅乐”为教育工具，使其功能
与精神通过“乐教”的方式保存。《荀子·乐论》所谓：

“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
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

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

比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

以治万变。”《乐记》亦谓：“乐者，通伦理者也。⋯⋯
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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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即表明了儒家施教以
雅乐导人向善的初衷和目的。儒家“乐教”升华了雅乐
的意义，使得社会结构中但凡有礼仪与教化的存在就

留有雅乐的空间，“雅乐”不仅仅是在盛大场合演奏的
庄严隆重的乐曲，更是具有极大社会意义与教育价值

的社会存在。可以说乐教理论的形成与完善是先秦儒

家为推行雅乐所做的最有成效的工作。 
先秦儒者对雅乐的追求与推崇，从审美角度讲，

与祭祀乐在其心中设定的期望值相符，在他们看来雅

乐的美感就是来自于祭典音乐的延续和发展；从功利

角度讲，雅乐的存在亦符合儒家神道设教的实施，雅

乐活动作为一种基本教化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人们

的行为心理。总之，“雅乐”产生之后，“乐”便与社会
伦理、道德教育紧密相连，除了作为娱神的工具外，

“乐”又具有了调节人际关系的重要作用，“乐教”理论
便在这一基础上经由现实的刺激而产生。 
 

四、乐教：理性与神性的杂糅 
 
先秦儒者的思想一直处于矛盾状态。他们受原始

文化与神话思维影响，却不及墨家那般的宗教狂热，

他们的政治理性最先觉醒亦是倡导道德规范的先驱，

却又受制于天命。《墨子·公孟》：“公孟子曰：‘无鬼
神。’又曰：‘君子必学祭祀。’”胡适据此分析说：“(孟
子)这个人正是儒家的绝好代表：他一面维持他的严格
的理智态度，一面还不能抛弃那传统的祭祀职

业。”[3](232)先秦儒家的这种天人交战牵涉到政治、修

身、为学的各个方面。而以雅乐为基础的“乐教”理论
的问世，就真切体现了先秦儒家思想中理性与神    
性——神话思维的矛盾交缠。 
从理性方面说，首先，“乐”是“感于物而动，故形

于声”(《礼记·乐记》)的产物，人类有所感即有所发，
正所谓“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
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

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

声和以柔”。(《礼记·乐记》)乐因此而成为表达人类
认知、抒发喜怒哀乐的有效工具。乐的效力如此之大，

即便是先王亦要“慎所以感之者”，那么尊王崇圣的儒
家学者自然会对其格外重视。其次，社会对人的外在

规范要求需用礼来展现，礼又通过“乐”传达于心，外
在与内在产生共鸣，人们自然会获得与乐营造的氛围

类似的心境，心与物和谐安悦的关系自然呈现，儒家

学说得以推行的心理条件由此形成。再者，先秦儒者

在长期以乐化人的实践活动中体验到雅乐的曲调庄严

肃穆、节拍较为缓慢且变律不大，这样的旋律很适合

调节人们的行为，使其根据节奏进退行礼，举手投足

间庄重感油然而现，儒家学说得以推行的行为条件也

由此形成。因此，以雅乐行教对肯定理性、追求实际

价值和现世意义的儒家来说，是其学说体系中不可或

缺的部分。 
从受神话思维的影响来说，乐教是一种神话−宗

教思想发展的结果，它是祭祀仪式中“乐”这一因素与
条件的升华与理论化。“儒家在长期的乐教实践活动
中，运用意义联想与创造想象感知天地万物，把自己

的人格比附、移注、渗透、投射到无生命外物，赋予

外物以人的主观思想意识和道德感情色彩，进而达到

情景交融，物我同一的效果。”[6](80)灵魂中蒙昧的、神

秘的、神话的那部分时刻提醒着先秦儒者：乐的最大

价值在于娱乐神灵、沟通人神、物我浑融。先秦儒者

在知识上虽高于平民，但他们与普通民众有着共同的

文化心理，对于乐有相同的期望值和价值观，他们承

认乐有神性、能够讨好神灵，对乐有功利的希冀，认

为在合适的时机奏正确的乐能够带来好处。这是先秦

儒者的思想根基，也是乐教立论的基础。也正是如此，

民众才愿意认同雅乐的与众不同，从而接受儒家提倡

的乐教。 
总的说来，先秦儒家推行乐教“就是要驯化民之情

性而使之和顺。而要达到使民内和外顺的教化目的，

就必须以‘五礼’、‘六乐’去实施教化，以乐辅礼、以乐
施教。《周礼·地官》所言‘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
和’，本质上是针对人心的改造、教化而言的，是以礼
为行为规范，以乐为辅助手段，乐教的道德教育内容

与情感教育内容相辅相成，从而达到‘以乐教和’的目
的。”[2](49)儒家将从祭祀乐中发展出的雅乐作为乐教的

主旋律，从本质上讲正是将祭祀乐曲从神圣的殿堂拉

下来，融入社会生活，从而变成能与民进行精神沟通

并实现教化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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